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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兒童保險之爭議問題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396號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保險法第107條有關以兒童為被保險人投保含有死亡給付之保險契約的限制規

定，曾經多次修法，此類兒童保險契約的限制規定應如何適用？ 

(A) 適用保險事故發生時之法律 

(B) 適用保險契約訂立時之法律 

(C) 適用發生爭議時之最新法律 

(D) 適用對被保險人最有利之法律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由第三人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未經被保險

人書面承認，並約定保險金額，其契約無效」。上開條文規定，學理上咸認係避

免任意以他人之生命身體投保致使誘發道德風險，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不同人

時，明文須經由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金額，以尊重及保護被保險人之人

格權。惟於保險實務之實際情形，常見由遊樂園業者、渡輪業或客運業者、鄉鎮

市公所代其遊客、旅客或鄉民投保之團體傷害保險，因其本無道德危險可言，仍

予以承認，學理上多藉由解釋保單或暫保單僅為證明保險契約之用，非保險契約

本身，以解決所涉及保險法第105條第1項之效力疑義。又以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

所訂立人壽保險契約，保險法第107條條文於86年至90年間多次修正，重點皆在對

於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之保險契約金額之限制，以兼顧道德危險高

低及未成年人所能獲得之保險保障，參諸現行條文已明定未滿十五歲之未成年人

為被保險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其死亡給付部分至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

生效力；被保險人如於滿十五歲前死亡者，保險人應依照保險契約之性質，對於

非投資型保險契約，應以加計利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方式辦理；對於投資型

保險契約，應以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帳戶價值之方式辦理。足見我國保險實

務上保險契約之不同類型甚多，雖名稱為人壽保險契約，惟投保之用意常見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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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財投資目的，此亦為保險法第107條始終未能因應保險實務實際需求以致一再修

正之理由。又保險法第105條「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參諸民法第13條、第76

條、第78條，無行為能力人（未滿七歲）由法定代理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

表示，限制行為能力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未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所為

之單獨行為無效。因此保險實務上於被保險人為未滿七歲未成年人之保險契約，

實際係父母代簽，滿七歲以上未成年人之保險契約亦須父母允許始生效，現行條

文於法定代理人同時亦為要保人或受益人之情形，對於上開方式亦無排除規定。 

【爭點說明】 

一、兒童保單禁止或限制頻繁之理由 

（一）自1929年保險法立法至1997年間，以14歲以下兒童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皆為

無效；於1937年修法以前，更是以12歲之年齡為界。其中，於1992年修法以

前，對於故意以14歲以下之兒童作為死亡保險之要保人及保險人，甚至課予

刑責。於1997年時，立法委員以此類案件實際案例不多為由，全面開放兒童

保單。不過，於2001年6月26日又恢復限制，以喪葬費用為限。於2010年則進

一步調整得以兒童為死亡保險之被保險人，但於15歲時保單才生效，在此之

前發生死亡事故，則保險公司應退還保費加計利息。2016年因美濃大地震罹

難者高達1/3是14歲以下者，行政院及立法委員提出多個修正版本，包含限定

保險額度，或者將天災、不可抗力等排除於第107條適用之列，但該次修法並

未通過。 

（二）兒童保單之限制主要原因在於道德風險之防免，避免有心人士故意致其死

亡，取得保險給付，尤其是在要保人與第105條之書面同意權人為同一人時，

難發揮控制道德風險之效果；且依據勞動基準法第45條規定，原則上雇主不

得僱用未滿15歲之人從事工作，則仰賴該等兒童生存之人應不存在，應無人

壽保險所欲達成照顧遺族之必要，至多應僅有喪葬費用支出之需求。 

二、保險法第107條之修正意見 

（一）於重大災難事故發生時，總是有天災、不可抗力除外不適用保險法第107條之

看法被提出。然，學者多認為是否死於天災，於個案事實恐有爭議。且天災

不會有道德危險之假設恐有問題，缺乏實證研究，更何況於人壽保險，以死

亡原因發生不同為限縮給付，恐與人壽保險為概括式保單之特性不同，應有

疑慮。 

（二）至於對於一定年齡以下未成年人之投保，則多認為應有金額之上限，並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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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與保險法第105條規範之連結，該等金額是否限於喪葬費用，有不同之見

解。關於第105條之同意，有認為應由被保險人為之，不得由法定代理人為

之，其配套措施則為一定金額以下無庸得被保險人同意。亦有認為應得到法

定代理人共同之同意，若一方不同意，則若被保險人有意思能力，應由被保

險人為之。若被保險人無意思能力，則保險人應拒絕成保。另有認為，應要

求保險人負起徹底查核被保險人行使同意權之責任，並且原則上應由民法第

1089條之法定代理人為之，無法定代理人者，應由特別代理人為之。 

（三）自第107條之規定修正次數及頻率，可知法律修正實在難以盡善盡美，達到每

件個案之正義，謹希冀能夠經過一次又一次之調整，達到最佳之平衡。 

【相關法條】 

保險法第107條 




